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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 青 团 广 东 省 委 员 会 办 公 室

少先队广东省工作委员会办公室
团粤办联发〔2017〕 4 号

关于举办 2017 年暑假全省中学共青团、

少先队相关培训活动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团委、少工委，省直属中小学校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广东共青团改革方案》《中学共青团

改革实施方案》《少先队改革方案》精神，加强中学共青团、

少先队工作骨干队伍培养，更好推进中学共青团、少先队改

革落地。团省委、省少工委决定举办 2017 年暑假全省中学

共青团、少先队相关培训活动，并选聘第二批广东省中学共

青团工作初级导师。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17 年广东省首批中学示范团校创建单位负责人
（团委书记）培训班

（一）培训时间、地点

1.培训时间：2017 年 7 月 10 日至 14 日。

2.培训地点：广东青年职业学院（广东省团校）白云校

区（地址：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高职园区）。

（二）报到时间地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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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前往报到的学员，请于 7 月 10 日下午 17:00 前在广

东青年职业学院白云校区青年公寓大堂办理报到手续；需在

广州市区接驳的学员，请于 7 月 10 日 14:00-16:00 前往广

东青年职业学院天河校区（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沙太南路 66

号）办理报到手续并乘坐接驳大巴前往白云校区。

（三）参加人员
1.首批中学示范团校创建单位负责人（团委书记），具

体名单详见《关于公布首批“广东省中学示范团校”创建单

位的通知》（团粤办发〔2017〕29 号）。

2.各地级市县级中学示范团校负责人（团委书记）代表，

其中珠三角地市每个地市 3 人，非珠三角地市每个地市 2 人。

（四）培训内容
培训通过专题讲座、实地体验、会议研讨、交流学习等

方式开展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
1.中学共青团工作基础理论及方法，重点学习团史团

情，青少年组织和思想引领工作能力和技巧，实践教育在中

学共青团工作中的运用等；

2.中学共青团改革相关内容，重点为中学团校建设、中

学生志愿服务、中学共青团先进性建设等，交流基层推进中

学共青团改革的典型做法和经验。

（五）考核认证及师资认定
1.参训人员完成所有培训课程并考核及格者将获得培

训证书及 40 个学时的教师继续教育学时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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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参训人员须参加基础团务知识闭卷考试和团课说课

等中学共青团工作技能测试，考核成绩优秀者，经审定后聘

为第二批广东省中学共青团工作导师团导师（导师团相关职

责详见附件 1）。

（六）费用安排
本次培训班的培训费、食宿费等费用由主办单位承担，

学员往返交通费由学员所在单位承担。

二、2017 年广东省中学生骨干训练营
（一）培训安排

期数 时间 参加人员 地点

第一期
7 月 17 日

-21 日

全省地级市、华师附属中

学、广东实验中学各 4-5

名高中学生骨干和 1 名带

队老师。

汕尾

第二期
7 月 24 日

-28 日

广州、深圳、珠海、佛山、

东莞、中山、江门等地市各

40 名中学生骨干（初中、

高中各 20 名）和 1 名带队

老师；华师附属中学 20 名

中学生骨干（初中、高中各

10 名）和 1 名带队老师。

广东青年

职业学院

（广东省7 月 31 日

汕头、河源、梅州、惠州、

汕尾、潮州、揭阳等地市各

40 名中学生骨干（初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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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校）白

云校区

第三期 -8 月 4 日 高中各 20 名）和 1 名带队

老师；广东实验中学 20 名

中学生骨干（初中、高中各

10 名）和 1 名带队老师。

第四期
8 月 7 日-

11 日

韶关、阳江、湛江、茂名、

肇庆、清远、云浮等地市各

40 名中学生骨干（初中、

高中各 20 名）和 1 名带队

老师。

合计 约 930 人

（二）培训内容及方式

1.培训内容：包括理想信念教育、品德教育、中国传统

文化教育、学习力、领导力、创新能力、中学团学业务能力、

国际视野等八大方面。

2.培训方式：以趣味十足的体验式、参与式、互动式、

情景式、案例式教学为主，期间安排晨练、现场教学、名人

面对面、仪式教育、联欢晚会等。

(三)报到安排
1.第一期（汕尾班）报到：另行通知。

2.第二期至第四期报到：非广州地区学员,由各地市组织

集中包车，于培训第一天下午 17:00 前到广东青年职业学院

白云校区（地址：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高职园区）学生活

动中心办理报到手续，当天晚上开始培训授课；广州地区学

员，由带队老师组织于培训第一天 14:00-16:00 前往广东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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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职业学院天河校区（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沙太南路 66 号）

办理报到手续并乘坐接驳大巴，当天晚上开始培训授课。

（四)费用安排
每期按 500 元/人收取学员费用（含食宿、课程、场地、

现场教学、服装、相关资料费用），报到时上缴。第一期（汕

尾班）参训学员和带队老师往返交通费用自理，第二至四期

往返交通由各地市（广州地区自理除外）统一安排。个别家

庭经济困难的参训学员由本人凭家庭贫困证明申请，经团省

委审定后，可全额减免费用。

三、2017 年广东省少先队城乡队干手拉手训练营

（一）培训安排

期数 时间 参加人员 地点

第一期
7 月 11 日

-14 日

广州、深圳、珠海、汕头、

佛山、河源、惠州、汕尾、

东莞、中山、江门等市各 7

名少先队骨干（小学 4-6

年级少先队员）及 2 名少先

队辅导员。

深圳

第二期
7 月 18 日

-21 日

韶关、梅州、阳江、湛江、

茂名、肇庆、清远、潮州、

揭阳、云浮等市和华师附属

小学各 7 名少先队骨干（小

学 4-6 年级少先队员）及 2

名少先队辅导员。

广东青年

职业学院

（广东省

少先队队

长学校）

白云校区



- 6 -

合计 约 200 人

（二）培训内容及方式

1.培训内容：包括理想信念教育、国情教育、品德教育、

中国传统文化教育、少先队业务能力、国际视野等六大方面。

2.培训方式：以趣味十足的体验式、参与式、互动式、

情景式、案例式教学为主，期间安排晨练、现场教学、名人

面对面、仪式教育、联欢晚会等。

（三）报到安排

1.第一期（深圳班）报到：另行通知。

2.第二期报到：由各地市组织集中乘车，于 7 月 18 日

11:00 前到广东青年职业学院白云校区（地址：广州市白云

区钟落潭镇高职园区）学生活动中心办理报到手续，当天下

午开始培训授课；或于 7 月 18 日上午 9:00-11:00 前往广东

青年职业学院天河校区（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沙太南路 66

号）办理报到手续并乘坐接驳大巴,当天下午开始培训授课。

（四）费用安排
本次培训班的培训费、食宿费等费用由主办单位承担。

参训学员和带队老师往返交通费用自理。
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认真组织参训人员

1.请各地各单位认真做好各期培训班参训人员的组织推

选工作，其中中学生骨干训练营、少先队城乡队干手拉手训

练营每期培训班各地市不少于 3 所学校参加，获得各级“最

美南粤少年”“优秀共青团员”“优秀少先队员”的学生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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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考虑，农村少先队骨干应不少于 50%（各地市如有特殊情

况不能选派人员的，应提前向团省委少年部书面说明原因）。

2.请于6月30日下班前，以电子邮件方式将报名资料（文

件名称“地市名/省直属学校+中小学团队培训”，内含三个

培 训 班 报 名 汇 总 表 ） 发 送 至 广 东 省 团 校 邮 箱

gdpxc1010@163.com。纸质版材料加盖公章于报到时交给工

作人员。

3.带队老师全程参与培训过程，负责集中带领学生参加

培训，并协助做好培训期间学生的组织工作。

4.中学生骨干训练营、少先队城乡队干手拉手训练营由

各地市组织统一集中参训，其中中学生骨干训练营第二期至

第四期，由各地级市（广州市除外）统一租车集中组织学生

参训，省团校将补贴各地市（广州市除外）组织费用，其中

珠三角地区地市（广州市除外）各 1500 元，非珠三角地区

地市各 4000 元，用于学生集中乘车往返费用、交通安全保

险等开支。

（二）其他方面
1.各地市各单位要督促参训学员严守培训纪律，按时报

到。参训期间，参训学员、带队老师所在单位不再安排会议、

出差等任务。学员原则上必须参加全部培训课程，如有缺课

将不发放培训证书，并向所在地市团委通报。如有特殊情况

确需请假，须严格按照组织程序提前向团省委书面请假，并

提供所在单位盖章的请假证明。

mailto:1．各地团委、少工委要高度重视，从加强培养中学示范团校创建单位负责人（团委书记）队伍建设、中学生骨干和少先队骨干队伍的角度出发，认真做好参训人员的组织推选工作。于2017年7月1日前，将相关报名表格发送至广东省团校邮箱gdpxc1010@163.com（具体要求详见下表）。
mailto:1．各地团委、少工委要高度重视，从加强培养中学示范团校创建单位负责人（团委书记）队伍建设、中学生骨干和少先队骨干队伍的角度出发，认真做好参训人员的组织推选工作。于2017年7月1日前，将相关报名表格发送至广东省团校邮箱gdpxc1010@163.com（具体要求详见下表）。
mailto:1．各地团委、少工委要高度重视，从加强培养中学示范团校创建单位负责人（团委书记）队伍建设、中学生骨干和少先队骨干队伍的角度出发，认真做好参训人员的组织推选工作。于2017年7月1日前，将相关报名表格发送至广东省团校邮箱gdpxc1010@163.com（具体要求详见下表）。
mailto:1．各地团委、少工委要高度重视，从加强培养中学示范团校创建单位负责人（团委书记）队伍建设、中学生骨干和少先队骨干队伍的角度出发，认真做好参训人员的组织推选工作。于2017年7月1日前，将相关报名表格发送至广东省团校邮箱gdpxc1010@163.com（具体要求详见下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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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中学团校负责人（团委书记）培训班将组织学员进行

工作研讨，参加学员需准备本校共青团特色工作的 2000 字左

右交流材料，纸质版携带至培训现场，电子版材料以地级市

为单位于 6 月 30 日下班前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邮箱：

gdpxc1010@163.com。另外可准备本校共青团特色工作的宣

传资料、视频等供现场交流使用。

3.所有参训人员需自备团徽或队徽、红领巾，自备毛巾、

牙刷、牙膏等个人生活用品。参训老师携带适合户外活动的

衣物、鞋子，自带手提电脑，方便撰写材料。参训学生携带

一面本校校旗（不用旗杆）前来参训，培训期间需穿着本校

校服，其中参加互动课程时，请穿着运动装或休闲装（女同

学在互动训练中请勿穿着裙子），可自带笔记本、图书及擅

长的乐器等；也请学生家长根据实际需要为学生备好感冒

药、退烧药、肠胃药等常用药品。

4.培训班不安排陪同人员食宿。培训基地不提供机票、

火车票等订票服务，如有需要请自行预订。

附件:1.广东省中学共青团导师团设置管理办法

2.2017 年广东省首批中学示范团校创建单位负

责人（团委书记）培训班学员报名汇总表

3.2017 年广东省中学生骨干训练营备案表

4. 2017 年广东省中学生骨干训练营报名汇总表

5.2017 年广东省少先队城乡队干手拉手训练营

备案表

mailto:gdpxc1010@163.com。另外可准备本校共青团特色工作的宣传资料、视频等供现场交流使用。
mailto:gdpxc1010@163.com。另外可准备本校共青团特色工作的宣传资料、视频等供现场交流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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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017 年广东省少先队城乡队干手拉手训练营

报名汇总表

广东青年职业学院联系方式

培训部：潘希凡(中学团校班)、李建博(中学骨干班)、

蒋佩瑶(少先队班)

电话/传真：020-36762601

邮箱：gdpxc1010@163.com

团省委联系方式

少年部：郭炜城、马秋月

电话/传真：020-871856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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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广东省中学共青团导师团设置管理办法

广东省中学共青团导师团是全省中学共青团工作者队

伍的主干力量。为加强全省中学共青团工作者队伍建设，帮

助基层中学团委干部提升职业精神、提高职业素质、实现职

业发展，成立广东省中学共青团导师团。

任职条件
广东省中学共青团导师可以由现任中学团委书记、副书

记或具有共青团工作或管理经验的校长、副校长担任。具体

应具备以下条件:

（一）忠诚党的青少年事业，热爱共青团工作, 竭诚为

青少年健康成长服务。

（二）具备较强的共青团工作能力，具有 2 年以上中学

共青团工作经验或中学共青团工作管理经验。个人或所在学

校团组织获得过市级以上共青团相关表彰者优先。

（三）具有较高的职业素质。掌握青少年教育规律, 有

一定的理论研究水平；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指导中学共青

团工作的能力。

选聘步骤
广东省中学共青团导师选聘步骤如下:

（一）参加广东省中学共青团导师选拔培训研修课程。

（二） 通过广东省中学共青团导师选拔培训考试。

（三）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、广东青年职业学院（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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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省团校）联合组织评审，评审通过后颁发聘书，确定为广

东省中学共青团导师团成员。

（四）进入广东省中学共青团工作专业人才库。

基本职责
广东省中学共青团导师的基本职责是:

（一）在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的领导下, 参与对广东省

中学共青团干部队伍培训的教学任务。

（二）参与广东省中学共青团工作相关的督导评估。

（三）参与开展中学共青团工作研究，推广学科建设成

果。

培 养
（一）广东省中学共青团导师培训纳入共青团培训体系

和教育部门的师资培训体系, 给予必要的培训时间和经费保

证。

（二） 通过直接参与各项省级中学共青团重点工作，

提高专业技能和专业素养。

（三）支持中学共青团导师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科研和

培训宣讲活动。选派优秀中学共青团导师参加国内国际交

流、考察。

管 理
（一）广东省中学共青团导师由团省委、广东青年职业

学院（广东省团校）选聘、考核、奖励。

（二）广东省中学共青团导师聘期 2 年一届。每届聘期

满后,由团省委进行考核，确定晋升或续聘。考核结果记入个

人业务档案，供其聘用、奖励、职务晋升或专业技术职务评



- 12 -

聘参考。

（三）广东省中学共青团导师因健康或其他原因不适合

承担教学研究任务的,应及时调整, 重新选任（聘）。

职业发展
（一）广东省中学共青团导师根据授课情况和工作业

绩，分为初级、中级、高级三个级别，初次评聘默认为初级

导师。

（二）初级导师晋升中级导师资格：

1.任职初级导师满一届。

2.具有一定的中学共青团基础理论知识，掌握相关的学

科知识，并在其中一方面具有较深研究。

3.课堂教学质量评估达到“良好”以上等级。

4.任初级导师期间，积极参加教学、科研工作，每年教

学任务达到 10 课时，参与完成市教学/科研项目 1 项（排前

3 名），以第一作者发表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1 篇，或正式

出版本专业教材/专著 1 部（排前 3 名）。

（三）中级导师晋升高级导师资格：

1.任职中级导师满一届。

2.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本专业基础理论知识，并在其

中一方面具有较深研究。

3.课堂教学质量评估达到“优秀”等级。

4.任中级导师期间，积极参加教学、科研工作，每年教

学任务达到 12 课时，参与完成市厅级教学/科研项目 1 项（排

前 3 名），以第一作者发表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3 篇，或

正式出版本专业教材/专著 1 部（第一主编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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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17 年广东省首批中学示范团校创建单位负责人

（团委书记）培训班学员报名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职务 任职年月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微信号 报到地点

1 张三 男 XX 中学 团委书记 2010.01 广青白云校区

2 李四 男 XX 中学 团委书记 2014.05 广青天河校区

3

4

5

6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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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17 年广东省中学生骨干训练营备案表（第 期）
姓名 学校

政治

面貌
性别

民族
现任

职务
特长

紧急联系人 联系电话

身份证号

健康状况

（有无遗传

或家族病

史）

自我评价

及获奖情况

（可另附

纸，300 字

以上）

家长意见

盖章： 年 月 日

学校团委

意见

盖章： 年 月 日

备注：此表必须有家长签字和学校盖章，报到时凭此表报到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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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2017 年广东省中学生骨干训练营报名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号
参加

第几期
姓名 性别

身份证号

（用于买保险）
学校 年级 职务

报到地点

（白云/天河校区）

其他特殊需求

（如少数民族习

惯、身体状况等）

1

2

3

4

5

6

7

备注：每期首位为带队的教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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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2017 年广东省少先队城乡队干手拉手

训练营备案表（第 期）
姓名 学校

政治

面貌
性别

民族
现任

职务
特长

紧急联系人 联系电话

身份证号

健康状况

（有无遗传

或家族病

史）

自我评价

及获奖情况

（可另附

纸，300 字

以上）

家长意见

签名： 年 月 日

学校少先队

大队意见

盖章： 年 月 日

备注：此表必须有家长签字和学校盖章，报到时凭此表报到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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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2017 年广东省少先队城乡队干手拉手训练营报名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

号
地市 姓名 性别 民族 学校、年级 职 务 年 龄

身份证号

（购买保险）
紧急联系人 紧急联系人电话

1

2

3

4

5

6

备注：1-2 号为带队的少先队辅导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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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共青团广东省委办公室 2017年6月12日印发


